
 

 

共同教育委員會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民國 110 年 1月 7日（星期四）中午 12:00 

會議地點：共教會會議室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會議主席：張陳主委基 

壹、 宣布開會 

貳、 上次會議(109.12.3)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第一案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自主學習｣入學生科目表畢業條件說明修正案，提請討論。 

決議：修正後通過，送校課程委員會議。 

執行情形：依會議決議執行。 

第二案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評選 108 學年度績優通識課程，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會議決議執行。 

第三案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優良通識課程轉為通識核心課程，提請討論。 

決議：優良通識課程直接轉為博雅核心課程，是否合於法規仍待確認，故本 

案緩議，延至下次會議再討論。 

執行情形：依會議決議執行。 

第四案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109(二)通識核心課程新開課申請，提請討論。 

決議：博雅核心課程申請流程待確認，故本案緩議，延至下次會議再討論。 

執行情形：依會議決議執行。 

第五案                                        提案單位：語文中心 

案由：109(二)語文中心新開設日間部進階英文選修課課程，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會議決議執行。 

第六案                                        提案單位：語文中心 

案由：109(二)語文中心開設日間部選修課課程，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會議決議執行。 

第七案                                        提案單位：華語文學系 

案由：110 學年度入學科目表校必修本國語文課程修改學分，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送共同教育委員會會務會議。 

執行情形：依會議決議執行。 

臨時動議 

案由：修改本國語文課程後，所釋出 2學分之規畫，提請討論。 

決議：釋出之 2學分改列為博雅選修學分。 

執行情形：依會議決議執行。 

参、提案討論 

第一案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通識教育中心通識課程審查及成效評量實施要點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1.通識教育中心通識課程審查及成效評量實施要點及修正對照表。         

      2.已通過 110.01.06 中心課程委員會議。(如附件二)  

決議：修正後通過(如 附件一 )。 

第二案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通識教育博雅分類課程核心課程審查實施要點修訂案，提請討論。 

說明：1.通識教育博雅分類課程核心課程審查實施要點及修正對照表。        

      2.已通過 110.01.06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會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如 附件二 )，送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第三案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博雅選修課程」入學生科目表畢業條件說明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1.入學生科目表修正申請表及修正彙總表。 

      2.已通過 110.01.06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會議。 

決議：照案通過，送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第四案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通識選修課程選課原則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1.請資訊處修改選課規則，以應屆畢業生為優先。 

      2.已通過 109.09.23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會議。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13 時 10 分) 

 

 

 

 

 

 



 

 

 附件一  

國立聯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通識課程審查及成效評量實施要點 

第七點及第八點修正規定 

110.01.07 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通過 

七、核心課程採三級三審，由本中心課程委員會進行初審；通過後由共同教育委 

    員會送校外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審查，審查結果納入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 

    會進行複審；通過後再送本校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列認為核心課程。 

八、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申請本校通識博雅核心課程，免依第七點規定審查， 

    可認列為核心課程。 

(一) 曾獲得教育部課程獎、補助且合於通識性質之課程，申請人為計畫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或獲獎人。 

(二) 本中心通識課程評鑑獲評為績優課程達兩次。 

(三) 由本中心主動規劃，將曾經開設之課程提本中心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 

共教會課程會議核可。 

 

 

 

 

 

 

 

 

 

 

 

 



 

 

 附件二  

國立聯合大學通識教育博雅分類課程核心課程審查實施要點 

第三點、第四點及第五點修正規定 

109 學年第 1 學期第 2 次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三.核心課程採三級三審，由本中心課程委員會進行初審；通過後由共教會送校外相關領域 

  學者專家審查，審查結果納入共教會課程委員會進行複審；通過後再送本校課程委員會審 

  查，通過後認列為核心課程。 

四.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申請本校通識博雅核心課程，免依第三點規定審查，可認列為核 

   心課程。 

  (一)曾獲得教育部課程獎、補助且合於通識性質之課程，申請人為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 

     人、或獲獎人。 

  (二)本中心通識課程評鑑獲評為績優課程達兩次。 

  (三)由本中心主動規劃，將曾經開設之課程提本中心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共同教育 

     委員會課程會議核可。 

五.核心課程以每學期開課為原則，申請資料須註明授課教師，審查通過後開課須以該教師 

  為授課教師，授課教師若有更動須重新審查。 

 


